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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《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

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健全完善分类人才评价标准，改进和

创新人才评价方式，建立完善以用为本的人才评价机制。 

意见提出，要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，加强对人才

政治立场、科学精神、职业道德、从业操守等评价考核。从严治

理弄虚作假和学术不端行为，实行学术造假“一票否决”。完善

人才评价诚信体系，建立诚信守诺、失信行为记录和惩戒制度。

凭能力、实绩、贡献评价人才，着力解决评价标准“一刀切”问

题，在区分不同行业、不同领域人才的基础上，建立以同行评价

为基础的人才业内评价机制，合理设置和使用论文、专著、影响

因子等评价指标，实行差别化评价，不求全责备。 

改进和创新人才评价方式，推进人才评价定向与定量相结合，

把职业道德、专业水平、工作实绩、实践经历、考核结果、面试

答辩等作为量化的重要内容。科学设置评价周期，遵循不同类型

人才成长发展规律，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，短期评价和长期

评价相结合；进一步打破户籍、地域等限制，畅通非公有制经济、

社会组织等领域人才申报评价渠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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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型构建人才评价体系，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实行差别化评

价。学术型人才实行同行学术评价，重点评价研究成果的科学价

值、原始创新能力；技术型人才重点评价解决工程技术难题及技

术发明、推广应用等实际能力；管理型人才突出对经营业绩、综

合素质和对社会贡献的考核；技能型人才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和解

决关键技术难题的要求；创新型人才要把自主知识产权、重大技

术突破和成果转化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。 

分层次完善人才评价机制，注重考察各层次人才的专业性、

创新性和履责绩效、创新成果、实际贡献，不唯学历、不唯资历、

不唯论文。对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、解决重大工程

技术难题、在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特殊人才，

建立评价“直通车”制度。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工

作的人才，加大爱岗敬业表现、实际工作业绩、工作年限等评价

权重。 

意见强调，大力推进人才评价管理服务方式转变，突出用人

单位主导作用，健全市场化、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，优化公平公

正的评价环境，探索建立人才评价退出机制。 

（来源：福建日报）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443


